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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政
治

立
國
之
道
有
三
要
素
曰
土
地
曰
人
民
曰
政
治
然
欲
求
土
地
之
鞏
固

人
民
之
進
化
則
視
政
治
之
優
劣
為
轉
移
焉
先
聖
之
論
治
也
曰
人
存

政
舉
又
曰
天
下
有
道
則
庶
人
不
議
故
法
治
之
昭
垂
恒
多
治
人
者
應

盡
之
責
任
而
於
啟
發
民
智
擴
張
民
權
之
㫖
畧
焉
弗
詳
自
歐
化
東
漸

識
時
者
知
非
𠮓
法
不
足
以
圖
強
是
以
國
體
改
革
以
來
三
權
分
立
而

地
方
自
治
之
制
行
焉
綜
今
昔
政
治
組
織
之
概
要
而
裒
集
之
亦
為
政

者
考
鏡
得
失
之
資
也
志
政
治
第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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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政
治

行
政

行
政
縣
公
署
　
清
初
舊
制
知
縣
掌
全
縣
之
民
政
財
政
兼
理
司
法
署

中
設
七
房
三
班
分
任
職
務
其
掾
屬
惟
有
典
史
一
員
宣
統
二
年
東
三

省
總
督
趙
整
頓
吏
治
剔
除
舊
習
通
飭
各
屬
栽
併
房
班
本
縣
奉
文
將

吏
禮
兵
工
四
房
并
改
為
庶
務
科
刑
房
改
為
執
法
科
戸
倉
二
房
攺
為

㑹
計
科
民
國
三
年
將
庶
務
科
改
分
為
統
計
行
政
两
科
㑹
計
科
改
為

財
賦
科
民
國
六
年
將
統
計
行
政
两
科
並
改
為
第
一
科
財
賦
科
攺
為

第
二
科
十
六
年
改
為
二
等
縣
每
年
行
政
經
費
大
洋
一
萬
五
千
四
百

五
十
元
茲
將
縣
公
署
之
行
政
組
織
臚
列
於
左

縣
知
事
　
隸
屬
省
長
及
道
尹
為
一
縣
行
政
長
官
執
行
縣
内
行
政
事
務

第
一
科
　
主
管
辦
理
統
計
全
境
出
入
款
目
預
算
决
算
及
一
切
行
政
事
務

科
長
一
員
　
承
縣
知
事
之
命
令
辦
理
本
科
事
務

科
員
一
員
　
協
助
科
長
辦
理
本
科
事
務

僱
　
　
員
　
無
定
額
專
供
繕
寫

第
二
科
　
主
管
徵
收
田
賦
田
房
契
税
及
一
切
財
政
事
務

科
長
一
員
　
承
縣
知
事
之
命
令
辦
理
本
科
事
務

科
員
一
員
　
協
助
科
長
辦
理
本
科
事
務

僱
　
　
員
　
無
定
額
專
供
繕
寫

衛
　
　
隊
　
守
衛
縣
公
署
及
為
縣
知
事
外
出
廵
視
之
護
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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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佐
治
人
員
如
下

公
款
主
任
　
掌
管
地
方
財
務
事
宜

教
育
所
長
　
掌
管
地
方
教
育
事
宜

縣
視
學
　
　
掌
管
視
察
全
縣
學
務

警
察
所
長
　
掌
管
地
方
警
務
事
宜

管
獄
員
　
　
掌
管
監
獄
一
切
事
宜

附
舊
官
制
　
知
縣
為
地
方
長
官︹
俗
呼
正
堂
︺掌
全
縣
民
治
田
賦
訴
訟

等
事
署
内
設
七
科︹
俗
呼
七
房
︺每
科
攢
典
一
名︹
俗
呼
經
承
︺貼
書
無
定

額
外
有
三
班
輪
流
值
日
每
設
總
役
一
名
衙
役
無
定
額
其
分
擔
事
項

如
左

吏
科
　
掌
胥
吏
之
任
免
及
收
受
呈
詞
等
事

戸
科
　
掌
户
籍
及
徵
收
田
賦
等
事

禮
科
　
掌
考
試
祭
典
旌
表
禮
儀
等
事

兵
科
　
掌
兵
事
及
公
文
傳
遞
之
任
務

刑
科
　
掌
命
盗
各
案
及
監
獄
等
事

工
科
　
掌
衙
署
城
垣
闗
津
橋
梁
營
繕
等
事

倉
科
　
米
倉
納
糧
等
事

班
役
　
掌
差
傳
報
到
取
保
等
事
並
供
各
科
之
差
遣

訓
導
　
為
儒
學
正
堂
掌
教
育
士
子
及
科
𡻕
考
試
學
宫
祀
典
等
事

典
史
　
俗
呼
右
堂
掌
監
獄
竊
盗
等
事
無
聽
訟
權
署
内
設
一
班
一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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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分
任
應
辦
事
宜

捕
盗
營
　
設
把
總
一
員
什
長
四
名
馬
兵
三
十
六
名
掌
緝
捕
盗
賊
之
事

司
法
　
舊
制
司
法
行
政
皆
歸
知
縣
管
理
清
末
實
行
司
法
獨
立
省
㑹

商
埠
次
第
成
立
審
檢
𠫊
以
經
費
艱
窘
各
縣
未
能
同
時
舉
行
民
國
元

年
縣
署
奉
令
設
立
審
檢
所
及
監
獄
三
年
審
檢
所
裁
撤
司
法
職
權
仍

由
縣
知
事
兼
任
六
年
奉
令
改
組
司
法
置
承
審
員
一
員
專
理
審
判
事

宜
十
五
年
將
監
獄
改
為
看
守
所
管
獄
員
攺
稱
看
守
所
所
長
餘
悉
仍

舊
每
年
司
法
經
費
大
洋
四
千
三
百
六
十
元
茲
將
縣
公
署
之
司
法
組

織
臚
列
於
左

縣
知
事
　
兼
任
司
法
檢
察
官
掌
檢
舉
緝
捕
勘
驗
遞
解
刑
事
執
行
等
事

承
審
員
　
一
員
掌
審
理
民
刑
訴
訟

書
記
員
　
一
員
奉
承
審
員
之
命
令
辦
理
司
法
一
切
事
務

僱
　
員
　
六
名
專
供
繕
寫

檢
驗
吏
　
一
名
檢
驗
屍
傷

承
發
吏
　
三
名
傳
達
事
件

司
法
警
察
　
縣
署
衛
隊
兼
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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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附
民
國
十
四
年
度
司
法
收
入
表

民

事

收

入
大
洋
數

訴
　
訟
　
費
三
千
二
百
元

送
　
達
　
費
一
百
元

新
　
契
　
𥿄
一
百
零
二
元
三
角

登
　
記
　
費
一
萬
三
千
四
百
四
十
二
元

刑

事

收

入
大
洋
數

罰
　
　
　
金
六
百
元

狀
　
𥿄
　
費
一
千
二
百
元

説
　
　
明

統
計
民
事
收
入
一
萬
六
千
八
百
四
十
四
元
三
角

統
計
刑
事
收
入
一
千
八
百
元

自
大
同
元
年
一
月
以
後
縣
政
府
改
為
縣
公
署
組
織
與
前
畧
有
不
同
將
前
一
二

两
科
併
為
一
科
科
設
两
股
名
曰
總
務
科
設
科
長
一
人
股
長
二
人
科
員
若
干

人
僱
員
若
干
人
若
司
法
清
鄉
各
部
分
仍
舊
均
直
轄
於
縣
長
此
外
復
設
有

自
治
指
導
委
員
㑹
及
自
治
執
行
委
員
㑹
指
委
㑹
設
委
員
長
一
人
委
員
二
人

均
為
省
指
導
部
所
委
執
行
委
員
㑹
設
委
員
六
人
委
員
長
一
人
委
員
由
公
民
選

舉
委
員
長
則
由
縣
長
兼
任
本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奉
省
令
取
消
两
㑹
後
於
縣
長
外

設
有
参
事
官
副
参
事
官
各
一
人
以
佐
理
縣
長
振
興
庶
政
至
財
教
警
商
工
農

五
局
仍
舊
自
大
同
二
年
一
月
十
二
日
起
因
款
項
支
絀
改
農
工
商
局
為
實
業

局
藉
省
經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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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警
察

警
察
所
　
本
縣
警
察
創
辦
自
清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置
總
局
於
縣
城
内

設
總
辦
㑹
辨
各
一
員
委
邑
紳
李
榮
九
充
總
辦
陳
叙
九
充
㑹
辦
設
文

牘
司
帳
隊
長
各
一
員
書
記
二
名
四
鄉
分
為
五
路
每
路
設
分
局
一
處

内
各
設
廵
弁
一
員
書
記
一
人
每
分
局
管
轄
分
所
各
二
三
處
所
内
置

廵
官
一
員
辦
理
警
察
事
宜
其
經
費
按
每
畝
地
年
抽
收
一
角
二
分
至

三
十
四
年
奉
令
改
總
辦
為
警
務
長
總
局
内
攺
設
總
務
兼
司
法
行
政

兼
衛
生
股
股
員
二
員
外
設
書
記
長
一
員
書
記
四
名
宣
統
元
年
將
總

局
改
為
警
務
局
三
年
五
月
改
為
警
務
長
公
所
警
務
長
攺
稱
所
長
民

國
二
年
奉
令
又
改
為
警
察
事
務
所
七
年
將
第
一
區
撤
銷
改
為
城
廂

分
駐
所
所
内
設
廵
官
一
員
全
境
警
察
改
組
分
為
行
政
保
安
二
項
添

設
警
察
馬
總
隊
長
一
員
駐
城
内
四
區
各
設
分
隊
長
一
員
駐
各
區
全

境
共
設
廵
官
十
名
廵
記
長
廵
記
各
四
名
馬
歩
廵
長
四
十
九
名
馬
歩

警
士
三
百
零
八
名
夫
役
三
名
十
一
年
十
月
奉
令
將
警
察
事
務
所
攺

為
警
察
所
十
五
年
七
月
奉
令
將
警
甲
歸
併
保
甲
事
務
所
附
設
警
察

所
内
保
甲
所
長
由
警
甲
所
長
兼
充
十
月
警
察
改
組
化
總
為
㪚
茲
將

劃
分
區
所
設
置
地
㸃
及
支
配
職
員
長
警
額
數
列
表
如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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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北
鎮
縣
全
境
警
察
一
覽
表

區
　
分
　
别

官
　
長
　
額

警
　
　
　
額

駐
　
　
　
　
　
所

警
　
察
　
所

所
　
長
　
一

一
三

城
内
大
佛
寺
菜
行
胡
同

總
務
兼
司
法
股
員
一

行
政
股
員
一

衛
生
股
員
一

書

記

長

一

書
　
記
　
三

第
　
一
　
區

區
　
官
　
一

一
三

城
内
縣
公
署
院
内

廵
　
官
　
一

廵

記

長

一

廵
　
記
　
一

鼓
樓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四

城
内
鼓
樓
南
路
西

十
字
街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四

城
内
十
字
街
西
路
北

東
門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四

城
内
東
門
裡
路
北

西
門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四

城
内
西
門
裡
路
北

大
南
門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四

城
内
南
門
裡
路
西

北
門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四

城
内
北
門
裡
路
西

小
南
門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四

城
内
小
南
門
裡
路
西

大
南
闗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九

大
南
門
外
闗
帝
廟
院
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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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
張
代
屯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七

城

東

張

代

屯

燒
鍋
屯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七

城

西

燒

鍋

屯

第
　
　
二
　
　
區

區
　
官
　
一

一
三

城

東

中

安

堡

廵
　
官
　
一

廵
記
長
一

廵
　
記
　
一

青
堆
子
平
安
台
聯
合
分
駐
所

廵
　
官
　
一

一
〇

城
東
南
青
堆
子

窟
窿
台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八

城

東

窟

窿

台

前
五
粮
甸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九

城
東
南
前
五
粮
甸

孤
家
子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七

城
東
南
孤
家
子

三
里
店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八

城
東
北
三
里
店

第
　
　
三
　
　
區

區
　
官
　
一

一
四

城

南

溝

帮

子

廵
　
官
　
一

廵
記
長
一

廵
　
記
　
一

閭
陽
驛
後
城
子
聯
合
分
駐
所

廵
　
官
　
一

一
〇

城
西
南
閭
陽
驛

趙

屯

分

駐
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九

城

東

南

趙

屯

廖

屯

分

駐
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七

城
　
南
　
廖
　
屯

賴
公
堡
子
分
駐
所

廵
　
長
　
一

七

城
東
南
賴
公
堡
子

區
　
官
　
一
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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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第
　
　
四
　
　
區

廵
　
　
官
　
　
一

城
西
南
常
興
店

廵
　
記
　
長
　
一

廵
　
　
記
　
　
一

閔
家
店
榆
樹
底
下
聯
合
分
駐
所

廵
　
　
官
　
　
一

一
〇

城

西

閔

家

店

廣
𡩋
站
分
駐
所

廵
　
　
長
　
　
一

八

城

南

廣

𡩋

站

楊
胡
屯
分
駐
所

廵
　
　
長
　
　
一

七

城
西
南
楊
胡
屯

第
　
　
五
　
　
區

區
　
　
官
　
　
一

一
二

城
東
北
正
安
堡

廵
　
　
官
　
　
一

廵
　
記
　
長
　
一

廵
　
　
記
　
　
一

大
市
堡
魏
家
嶺
聯
合
分
駐
所

廵
　
　
官
　
　
一

一
〇

城
西
北
大
市
堡
子

四
方
台
分
駐
所

廵
　
　
長
　
　
一

八

城
東
北
四
方
台

沙
河
子
分
駐
所

廵
　
　
長
　
　
一

七

城

東

沙

河

子

保

安

警

察

隊
　
　
長
　
　
一

三
八

城
内
大
佛
寺
院
内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五
四

二
九
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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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
警
察
教
練
所
　
民
國
七
年
經
縣
知
事
王
創
辦
委
劉
鐵
俠
為
教
務
長

外
設
教
員
四
員
由
警
察
所
職
員
兼
充
向
各
區
抽
調
警
士
來
所
肄
業

教
授
科
目
分
警
察
單
行
章
程
違
警
罰
法
自
治
章
程
中
日
約
章
外
事

警
察
現
行
法
令
操
法
等
項
以
六
箇
月
畢
業
共
畢
業
七
班

水
㑹
　
本
城
水
會
前
設
附
商
會
院
内
民
國
十
一
年
經
周
知
事
𣸸
設

消
防
隊
二
十
名
附
属
警
察
所
院
内
專
司
消
防
事
宜
其
年
經
費
由
屠

宰
捐
項
下
撥
給

禁
烟
善
後
所
　
清
宣
統
二
年
經
参
事
㑹
組
織
禁
烟
㑹
㑹
址
設
闗
帝

廟
内
推
舉
城
廂
董
事
㑹
總
董
劉
際
堂
為
㑹
長
辦
理
頗
著
成
效
民
國

二
年
自
治
停
辦
戒
烟
㑹
因
亦
取
消

醫
學
硏
究
㑹
　
由
本
城
藥
商
代
表
馮
福
軒
發
起
於
民
國
十
一
年
組

織
成
立
㑹
址
設
葯
王
廟
内
以
馮
福
軒
充
正
㑹
長
王
福
廷
充
副
㑹
長

每
半
月
招
集
各
㑹
員
輪
流
到
㑹
硏
究
一
日
以
謀
醫
學
之
進
歩
常
年

所
需
經
費
由
各
㑹
員
繳
納
㑹
金
充
之

屠
獸
塲
　
原
係
包
收
屠
宰
捐
經
理
人
自
設
於
民
國
十
三
年
經
縣
知

事
周
始
改
為
官
辦
分
設
牛
羊
及
猪
二
塲
牛
羊
塲
設
大
佛
寺
前
胡
同

猪
塲
設
北
闗
帝
廟
前
置
塲
長
一
人
廵
查
二
名
書
記
夫
役
各
一
名
以

塲
中
之
糞
血
價
賣
充
作
常
年
經
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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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警

察

　
　

一

一

北
鎮
縣
警
察
區
村
簡
明
表

區
　
　
　
　
别

駐

在

地

㸃

距

城

里

數

所
轄
村
數

備
　
　
　
考

第
　
一
　
區

縣

署

院

内

城
　
　
　
内

九

第
　
二
　
區

中
　
安
　
堡

三
〇

三
七

第
　
三
　
區

溝
　
帮
　
子

五
〇

四
二

第
　
四
　
區

常
　
興
　
店

三
〇

二
六

第
　
五
　
區

正
　
安
　
堡

三
〇

二
二

總
　
　
　
　
計

一
三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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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
治

保

甲

　
　

一

二

保
甲

保
甲
事
務
所
　
本
縣
保
甲
自
宣
統
元
年
由
民
戸
派
出
壯
丁
編
為
堡

防
以
為
維
持
地
方
治
安
應
需
經
費
由
各
村
農
戸
攤
派
於
各
衝
要
重

鎮
設
防
長
一
名
以
為
統
帶
防
丁
之
首
領
二
年
改
堡
防
為
預
警
於
縣

署
設
預
警
辦
事
處
委
邑
紳
為
預
警
總
長
經
費
改
由
地
方
收
捐
處
徵

收
畝
捐
内
撥
出
百
分
之
五
充
之
民
國
四
年
改
預
警
為
保
衛
團
裁
撤

預
警
總
長
預
警
辦
事
處
改
為
保
衛
團
辦
事
處
置
辦
事
員
一
名
承
縣
知

事
之
命
令
辦
理
保
衛
團
之
事
宜
外
設
文
牘
書
記
各
一
名
全
境
共
分

五
團
每
團
置
團
總
一
書
記
一
馬
丁
六
歩
丁
十
四
冬
夏
两
防
各
團
添

設
臨
時
團
丁
數
名
常
年
應
需
經
費
改
按
每
畝
地
抽
收
小
洋
四
分
七

年
奉
令
取
消
保
衛
團
改
編
保
甲
保
衛
團
辦
事
員
改
為
保
甲
委
員
委

邑
紳
唐
景
鎰
充
任
團
總
改
為
總
甲
長
十
一
年
五
月
奉
省
令
創
設
自

衛
團
警
甲
合
編
以
警
察
所
長
充
分
團
長
保
甲
委
員
兼
充
團
董
十
月

奉
令
恢
復
保
甲
十
一
月
奉
令
改
保
甲
辦
事
處
為
保
甲
事
務
所
委
邑
紳
佟

晋
嘏
為
所
長
所
内
設
𥡴
查
兼
教
練
文
牘
兼
㑹
計
各
一
員
書
記
三
名
夫
役

二
名
城
廂
設
保
長
駐
所
一
處
置
保
長
一
人
四
鄉
共
劃
為
六
區
各
置
區
保
長
一
員
書

記
一
名
一
三
六
等
區
各
設
駐
區
保
長
一
員
統
計
全
境
共
有
馬
歩
長
丁
一
百
五
十
五

名
常
年
經
費
共
支
四
萬
一
千
餘
元
按
上
中
下
三
則
地
每
畝
一
角
八
分
六
釐
徵
收
十
五
年

育
奉
令
警
甲
歸
併
保
甲
事
務
所
附
設
警
察
所
内
保
甲
所
長
由
警
察
所
長
兼

任
十
月
奉
令
改
組
另
劃
區
所
茲
將
各
區
所
駐
在
地
點
及
職
員
長
丁
各
數
目
列
表
如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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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
治

保

甲

　
　

一

三

北
鎮
縣
全
境
保
甲
一
覽
表

區
　
　
　
　
　
别

員
　
書
　
額

丁
　
　
　
　
額

駐
　
　
　
　
　
所

保

甲

事

務

所

保
甲
所
長
警
察
所
長

兼任

馬
丁
　
　
　
　
二

附
設
警
察
所
内

教
練
兼
𥡴
察
一

文
　
牘
　
一

㑹
　
計
　
一

書
　
記
　
四

城
廂
一
保
駐
在
所

保
　
長
　
一

馬
丁
　
　
　
　
二

附
設
警
察
所
院
内

書
　
記
　
一

保

甲

第

一

區

區

保

長

一

馬
　
丁
　
一
一

城

北

正

安

堡

保
　
長
　
一

歩
　
丁
　
三
三

書
　
記
　
一

保

甲

第

二

區

區

保

長

一

馬
　
丁
　
六

城
東
南
徐
窩
堡

書
　
記
　
一

歩
　
丁
　
八

保

甲

第

三

區

區

保

長

一

馬
　
丁
　
二

城
　
南
　
徐
　
屯

保
　
長
　
一

歩
　
丁
　
八

書
　
記
　
一

保

甲

第

四

區

區

保

長

一

歩
　
丁
　
一
四

城
西
南
蕭
家
溝

書
　
記
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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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
治

保

甲

　
　

一

四

保

甲

第

五

區
區
　
保
　
長
　
一

歩
丁
　
　
一
四

城
　
西
　
康
　
屯

書
　
　
記
　
　
一

保

甲

第

六

區
區
　
保
　
長
　
一

馬
丁
　
　
一
一

城

北

邊

家

屯

保
　
　
長
　
　
一

歩
丁
　
　
一
七

書
　
　
記
　
　
一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二
四

一
五
五

北
鎮
縣
保
甲
區
村
簡
明
表

區
　
　
　
别

駐

在

地

㸃
距
城
里
數

所
轄
村
數

説
　
　
　
明

第
　
一
　
區

正
　
安
　
堡

三
〇

二
二

第
　
二
　
區

徐

家

窩

堡

四
〇

二
五

第
　
三
　
區

徐
　
　
　
屯

四
〇

二
三

第
　
四
　
區

蕭
　
家
　
溝

五
〇

一
九

第
　
五
　
區

康
　
　
　
屯

五
〇

二
六

第
　
六
　
區

邊
　
家
　
屯

三
五

二
一

總
　
　
　
計

一
三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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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
警

甲

　
　

一

五

全
縣
警
察
先
為
五
區
及
民
國
十
八
年
警
察
所
改
為
公
安
局
全
境
劃

為
六
區
城
廂
為
第
一
分
局
第
二
分
局
駐
中
安
堡
第
三
分
局
駐
青
堆

子
第
四
分
局
駐
溝
帮
子
第
五
分
局
駐
常
興
店
第
六
分
局
駐
正
安
堡

至
保
甲
改
為
公
安
隊
仍
歸
公
安
局
統
轄
民
國
二
十
年
將
全
境
公
安

隊
編
為
砲
兵
一
分
隊
三
十
人
騎
兵
一
個
中
隊
分
為
三
個
分
隊
每
分

隊
二
十
五
人
歩
兵
三
個
中
隊
分
為
九
個
分
隊
每
分
隊
三
十
人
砲
兵

駐
城
廂
騎
歩
各
隊
駐
各
村
鎮
及
城
廂
大
同
元
年
一
月
改
公
安
局
為

警
務
局
公
安
隊
為
警
察
隊

自
衛
團
　
自
九
一
八
事
𠮓
後
縣
境
盗
匪
蠭
起
焚
殺
滛
掠
日
甚
一
日
於

是
省
有
設
立
自
衛
團
之
令
俾
以
自
衛
本
縣
乃
遵
令
成
立
總
部
設
於

武
廟
院
内
後
移
於
縣
公
署
内
部
内
組
織
設
正
副
團
長
各
一
人
課
長

課
員
僱
員
各
若
干
人
團
丁
若
干
名
以
隊
長
統
率
之
日
夜
協
助
警
察

隊
出
勤
以
固
城
防
至
於
城
外
各
區
於
大
同
元
年
亦
先
後
成
立
自
衛

分
團
分
團
部
設
正
副
分
團
長
各
一
人
辦
公
人
若
干
名
團
丁
若
干
名

負
一
區
自
衛
之
責
均
統
轄
於
城
内
總
團
部
經
費
統
由
民
衆
負
擔
數

月
以
來
頗
著
成
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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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六

教
育

教
育
公
所
　
本
縣
自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遵
章
設
立
勸
學
所
為
教
育

行
政
總
機
闗
設
總
董
一
員
公
舉
邑
紳
蕭
雨
春
充
之
設
文
牘
書
記
㑹

計
各
一
員
城
外
分
五
學
區
每
區
設
學
董
一
員
擔
任
勸
辦
鄉
學
事
宜

宣
統
二
年
蕭
雨
春
辭
職
公
舉
郭
紹
汾
接
充
是
年
添
設
勸
學
員
三
員

三
年
奉
令
改
勸
學
總
董
為
勸
學
員
長
民
國
元
年
郭
紹
汾
辭
職
李
學

詩
接
充
二
年
奉
令
改
勸
學
所
為
教
育
公
所
勸
學
員
長
改
為
教
育
公

所
所
長
勸
學
員
為
事
務
員
是
年
李
學
詩
辭
職
吕
佐
周
接
充
所
内
添

設
縣
視
學
一
員
公
舉
張
紹
廵
充
之
三
年
吕
佐
周
辭
職
孟
慶
陞
接
充

任
職
半
年
因
病
辭
去
宋
景
和
接
充
四
年
宋
景
和
辭
職
李
學
詩
接
充

五
年
奉
令
改
教
育
公
所
為
勸
學
所
所
長
事
務
員
仍
稱
勸
學
所
長
勸

學
員
六
年
李
學
詩
因
充
省
議
員
去
職
陳
伯
文
接
充
七
年
陳
伯
文
辭

職
韓
景
琦
接
充
十
一
年
韓
景
琦
任
滿
去
職
張
炳
麟
接
充
十
二
年
奉

令
恢
復
民
國
二
年
制
度
添
設
董
事
八
員
由
地
方
士
紳
充
之
皆
名
譽

職
常
年
經
費
五
千
二
百
七
十
元
張
炳
麟
在
任
六
年
民
十
六
年
任
滿

去
職
郭
紹
汾
接
充
十
八
年
秋
遵
廳
令
教
育
公
所
改
為
教
育
局
仍
以

郭
紹
汾
充
局
長
十
九
年
秋
郭
紹
汾
辭
職
由
楊
焕
文
接
充
常
年
經
費

為
七
千
零
八
十
元

縣
視
學
附
　
民
國
二
年
冬
奉
令
添
設
縣
視
學
以
視
察
全
縣
學
務
本

邑
公
舉
張
紹
廵
充
任
後
因
視
學
廻
避
本
籍
改
由
道
尹
指
派
今
又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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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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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

育

　
　

一

七

由
教
育
廳
考
選
任
用
常
年
經
費
一
千
二
百
四
十
元

教
育
㑹
　
本
邑
於
清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由
士
紳
宋
暢
齋
蕭
喜
亭
李
鳳

岐
郭
炳
文
蕭
海
洲
等
共
組
織
教
育
會
以
研
究
教
育
進
行
公
舉
宋
暢

齋
為
正
㑹
長
佟
紹
唐
為
副
㑹
長
㑹
内
設
文
牘
兼
㑹
計
一
人
幹
事
評

議
無
定
額
皆
名
譽
職
凡
服
務
教
職
者
皆
為
㑹
員
民
國
七
年
公
舉
楊

焕
文
為
㑹
長
十
一
年
辭
職
公
舉
項
維
塘
為
㑹
長
民
國
十
三
年
項
維

塘
因
疾
作
故
復
公
舉
陳
寶
泉
充
正
㑹
長
姜
鳳
岐
為
副
㑹
長
鄉
鎮
設

分
㑹
七
各
設
分
㑹
長
一
人
襄
助
總
㑹
辦
理
教
育
事
務
民
國
十
五
年

陳
寶
泉
去
職
公
舉
葉
澍
芹
充
正
㑹
長
副
㑹
長
姜
鳳
岐
於
民
國
十
七

年
辭
去
公
舉
劉
振
翮
充
之
同
年
冬
劉
振
翮
辭
去
復
公
舉
齊
乃
昌
充

副
㑹
長
二
十
年
奉
廳
令
改
為
幹
事
制
公
舉
李
榮
田
為
常
務
幹
事
同

年
李
榮
田
因
事
辭
去
公
舉
齊
乃
昌
為
常
務
幹
事
常
年
經
費
以
㑹
員

㑹
金
及
㑹
地
租︹
民
國
二
年
自
治
取
銷
由
地
方
收
捐
處
撥
官
地
二
十
畝
作

為
㑹
産
︺两
項
為
的
𣢾
㑹
員
每
員
年
納
㑹
金
一
元
𡻕
約
收
二
百
元
之

數
地
租
每
年
八
十
元
共
二
百
八
十
元

學
校
教
育

縣
立
初
級
中
學
校
　
本
縣
民
國
八
年
三
月
陳
伯
文
所
長
曽
創
設
中

學
校
一
班
招
生
三
十
餘
人
旋
因
無
𣢾
未
滿
一
學
期
即
行
停
辦
至
民

國
十
二
年
七
月
教
育
所
長
張
炳
麟
呈
奉
教
育
廳
令
准
於
縣
立
第
一

小
學
校
院
内
添
設
初
級
中
學
名
曰
北
鎮
縣
縣
立
初
級
中
學
校
以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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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八

學
校
長
那
玉
振
兼
充
校
長
是
年
招
生
一
級
十
三
年
招
生
一
級
共
二

級
定
為
三
年
畢
業
十
四
年
暑
假
畢
業
一
級
十
五
年
暑
假
畢
業
一
級

十
五
春
季
添
招
師
範
講
習
科
一
級
常
年
經
費
八
千
零
七
十
八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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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九

北
鎮
縣
立
中
學
校
一
覽
表

成
立

年
月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
校
所

地
址

北
鎮
縣
大
南
門
裡
路
西

建

普
通
教
室
八
間

理

化

教

室
一
間

設

器　　儀

物
理
器
械
一
百
零
八
種

音
樂

手
工

教
室
三
間

教
　
務
　
室
一
間

化
學
儀
噐
及
葯
品
三
百
四
十
種

庶

務

室
一
間

圖
　
書
　
舘
一
間

統

計

四

百

四

十

八

種

博
物
標
本
室
一
間

理
化
噐
械
室
一
間

本　　標

動

物

二

百

五

十

八

種

成

績

室
一
間

體
育
噐
械
室
一
間

植

物

八

百

三

十

六

種

游

藝

室
一
間

國
　
樂
　
室
一
間

礦

物

一

百

八

十

種

商

　

店
一
間

㑹
　
議
　
室
一
間

生
理
標
本
掛
圖
模
型
五
十
八
種

校

長

室
一
間

職
教
員
寢
室
五
間

統
計
一
千
三
百
三
十
二
種

築

學
生
寢
室
十
二
間

接
　
待
　
室
一
間

備

書　　圖

六
　
百
　
七
　
十
　
八
　
種

學
生
接
待
室
一
間

平
民
夜
校
教
室
三
間

電

話

室
一
間

浴
　
　
　
　
室
一
間

盥

潄

室
一
間

理
　
髮
　
室
一
間

械 噐 育 體

十
　
八
　
種

儲

藏

室
一
間

伙
食
司
帳
室
一
間

教
師
食
室
一
間

食
　
　
　
　
堂
三
間

厨

　

房
二
間

門
　
　
　
　
道
一
間

具　校

四
　
百
　
五
　
十
　
六
　
件

夫

役

室
二
間

療
　
飬
　
室
一
間

統

計

六

十

四

間

校
　
　
　
　
長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人

第
二
級
一
級
　
二
　
十
　
二
　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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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十

制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
員　　　　　教　　　　　職

訓
育
主
任
兼
博
物
教
員

一
　
　
　
　
人

生　　　　學
學　中

第

三

級

一

級

四
　
十
　
八
　
人

訓
育
員
兼
數
理
教
員

一
　
　
　
　
人

以
　
上
　
二
　
級

七
　
　
十
　
　
人

國
　
文
　
教
　
員

一
　
　
　
　
人

範　師
講

習

科

一

級

三
　
十
　
三
　
人

教
　
育
　
教
　
員

一
　
　
　
　
人

史
　
地
　
教
　
員

一
　
　
　
　
人

統

計

三

級

一

百

零

三

人

英
　
文
　
教
　
員

一
　
　
　
　
人

音
樂
手
工
教
員

一
　
　
　
　
人

役　　　　員

文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牘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人

體
　
育
　
教
　
員

一
　
　
　
　
人

㑹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人

國
　
文
　
教
　
員

一
　
　
　
　
人
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役
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人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十
　
　
　
　
人

堂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役
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人

學　　　　教
㫖　宗

甲

完

成

公

民

之

常

識

法方學教

知
識
科
目
採
自
學
輔
導
制

乙

預

備

出

校

之

職

業

技
能
科
目
採
自
動
主
義

科　學　學　中
國
文

七

英
文

七

數
學

六

　
　
厯
史

二

科學　範　師

教
育

六

國
文

七

倫
理

一

　
數
學

六

地
理

二

理
化

三

博
物

二

法
制
經
濟

一

習
字

一

厯
史

二

地
理

二

　
自
然
科
學

二

公
民
常
識

一

音
樂

一

手
工

一

圖
畫

一

手
工

一

圖
畫

一

唱
歌

一

體
操

二

經
學

四

體
操

二

　
統
計
每
週
三
六
小
時

統
計
每
週
三
六
小
時

育　訓
訓　校

勤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儉

外　　　　　課

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店

伙
　
　
食
　
　
經
　
　
理
　
　
處

話訓
甲
團
體
每
週
水
曜
課
餘
行
之

校
　
　
刋
　
　
編
　
　
輯
　
　
部

乙
箇
别
逢
特
别
事
故
時
行
之

雄
　
　
　
　
　
辯
　
　
　
　
　
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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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一

生　　　衛
甲
全
校
衛
生

業　　作
新
　
　
　
劇
　
　
　
　
團

衛
生
部
主
任

一
　
　
人

國
　
　
　
樂
　
　
　
　
㑹

清
潔
股
幹
事

二

四

人

學
　
藝
　
講
　
演
　
　
㑹

乙
部
分
衛
生

游
　
　
　
藝
　
　
　
　
㑹

伙

食

𥡴

查

二
　
　
人

球
　
術
　
競
　
賽
　
　
㑹

寢

室

室

長

七
　
　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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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
治

教

育

　
　

二

二

縣
立
師
中
附
屬
小
學
校
　
設
於
大
南
門
裡
路
西
由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
年
開
辦
全
校
學
生
七
級
三
百
五
十
八
人
常
年
經
費
四
千
九
百
二
十
二
元

縣
立
第
一
小
學
校
　
設
立
舊
儒
學
公
署
院
内
由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開

辦
全
校
學
生
四
級
一
百
五
十
四
人
常
年
經
費
二
千
六
百
八
十
元

縣
立
第
二
小
學
校
　
設
立
東
街
火
神
廟
院
内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開
辦

全
校
學
生
二
級
七
十
八
人
常
年
經
費
一
千
零
五
十
元

縣
立
第
三
小
學
校
　
設
立
北
門
裡
係
租
賃
校
舍
民
國
七
年
三
月
開

辦
全
校
三
級
一
百
三
十
四
人
常
年
經
費
二
千
一
百
元

縣
立
第
四
小
學
校
　
設
於
舊
儒
學
公
署
後
院
清
宣
統
二
年
開
辦
完

全
女
校
學
生
三
級
一
百
二
十
人
常
年
經
費
二
千
二
百
元

貧
兒
學
校
　
於
民
國
十
六
年
八
月
經
晦
庵
王
縣
長
倡
首
兆
麟
陳
紳

贊
助
募
集
𣢾
項
在
城
内
東
街
剏
設
貧
兒
學
校
一
處
公
推
李
惠
九
充

任
校
長
學
生
二
級
一
百
一
十
人
各
生
應
用
書
籍
筆
墨
均
由
該
校
發
給

第
一
區
學
校
十
一
處
設
立
地
址
如
左

小
南
門
外
　
東
門
外
　
龍
屯
　
龍
家
窑
　
八
里
堡
　
周
家
屯

上
坎
子
　
張
代
屯
　
下
坎
子
　
路
屯
　
胡
屯

第
二
區
學
校
二
十
六
處
設
立
地
址
如
左

分
税
闗
　
石
佛
寺
　
馬
市
堡
子
　
北
四
方
台
　
下
窪
子
　
南
四

方
台
　
髙
達
屯
　
髙
林
屯
　
大
東
溝
　
髙
麗
坂
東
街
　
髙
麗
坂

西
街
　
蔣
屯
　
大
市
堡
子
　
正
安
堡
　
正
安
堡
河
南
　
蕭
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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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三

蹇
屯
　
紀
屯
　
徐
家
嶺
　
大
望
牛
台
　
沈
屯
　
何
家
窰
　
邊
家

店
　
西
山
屯
　
冮
家
溝
　
台
子
溝

第
三
區
學
校
二
十
處
設
立
地
址
如
左

中
安
堡
　
土
城
子
　
土
堡
子
　
車
屯
　
窟
窿
台
　
陳
台
　
宋
台

袁
台
　
雙
台
子
　
富
有
屯
　
三
里
店
　
闗
三
家
　
六
台
子
　
大

馬
屯
　
楊
台
　
上
羊
腸
河
　
下
羊
腸
河
　
梁
屯
　
南
房
子
　
豐

富
屯

第
四
區
學
校
二
十
處
設
立
地
址
如
左

前
五
粮
甸
　
腰
五
粮
甸
　
荒
地
　
民
屯
　
沈
屯
　
郝
屯
　
小
孤

家
子
　
腰
孤
家
子
　
後
五
粮
甸
　
徐
家
窩
棚
　
交
界
甸
子
　
大

顧
屯
　
何
屯
　
四
家
子
　
前
青
堆
子
　
王
家
窰
　
吳
窩
堡
　
咬

溝
　
二
台
子
　
高
台
子

第
五
區
學
校
二
十
九
處
設
立
地
址
如
左

溝
帮
子
　
溝
帮
子
教
㑹
　
大
孫
莊
　
老
虎
屯
　
東
楊
屯
　
趙
屯

磚
台
　
東
于
窩
棚
　
索
屯
　
廖
屯
　
沈
屯
　
東
珠
寳
山
子
　
溝

北
屯
　
馮
屯
　
車
堡
子
　
大
吳
屯
　
東
陳
屯
　
西
孟
家
窩
棚

大
亮
甲
山
子
　
曹
屯
　
沙
河
子
　
東
孟
家
窩
棚
　
大
營
盤
金

龍
窩
棚
　
秦
屯
　
西
王
屯
　
陸
窩
棚
　
六
屯
　
大
六
台

第
六
區
學
校
二
十
二
處
設
立
地
址
如
左

閭
陽
驛
　
閭
鎮
河
南
　
閭
鎮
線
市
　
魏
屯
　
下
蕭
家
溝
　
興
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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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四

屯
　
西
楊
屯
　
上
蕭
家
溝
　
郭
三
家
　
四
方
台
　
達
子
營
　
大

祖
屯
　
腰
鴨
台
　
姚
屯
　
老
鴉
窩
　
枣
園
子
　
後
城
　
康
屯

石
堡
子
　
徐
屯
　
吳
台
　
土
堡
子

第
七
區
學
校
十
八
處
設
立
地
址
如
左

常
興
店
　
三
台
子
　
石
家
屯
　
北
地
　
楊
胡
屯
　
聶
屯
　
龍
寶

峪
　
鮑
屯
　
下
觀
軍
厰
　
范
屯
　
大
栁
樹
屯
　
土
堡
子
　
黑
魚

溝
　
大
三
塊
石
　
杏
葉
堡
　
高
起
堡
　
瓦
房
　
圓
覺
寺

第
八
區
學
校
二
十
處
設
立
地
址
如
左

大
白
屯
東
街
　
廣
𡩋
站
　
閔
家
店
　
大
白
屯
西
街
　
小
亮
甲
山

子
　
何
屯
　
巴
屯
　
西
康
屯
　
邱
屯
　
西
吳
屯
　
西
栁
樹
屯

蓏
蓏
堡
　
屈
屯
　
孟
營
子
　
二
十
里
堡
　
小
栁
樹
屯
　
千
馬
嶺

西
曹
屯
　
小
常
屯
　
羅
家
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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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五

教
育
研
究
㑹
區
域
表

區
　
　
　
别

㑹
　
　
　
　
　
址

校
　
　
　
數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第
　
一
　
區

城
内
縣
立
第
三
小
學
校

二
九

第
　
二
　
區

正
安
堡
小
學
校

二
六

第
　
三
　
區

中
安
堡
小
學
校

一
七

第
　
四
　
區

前
五
粮
甸
小
學
校

二
三

第
　
五
　
區

溝
帮
子
小
學
校

二
五

第
　
六
　
區

閭
陽
驛
小
學
校

二
三

第
　
七
　
區

蓏
蓏
堡
小
學
校

三
二

總
　
　
　
計

七

一
七
五

北
鎮
縣
全
境
學
校
簡
明
表

學

校

名

稱

校
　
　
　
數

級
　
　
　
數

學
　
生
　
數
職

教

員

數

初
級
中
學
校

一

二

七
〇

四

師

範

學

校

一

一

三
三

二

縣
立
小
學
校

五

九

七
九
七

二
六

區
立
小
學
校

一
四
二

一
六
一

五
九
二
五

一
六
六

私
立
小
學
校

三
四

三
四

九
九
一

三
四

總
　
　
　
計

一
八
三

二
〇
七

七
七
五
三

二
三
二

區
　
　
　
　
　
别

學
　
　
校
　
　
數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學
區
所
屬
學
校
簡
明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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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六

學
田
一
覽
表

坐
　
　
　
落

畝
　
　
　
　
數

來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由

邊
　
家
　
店
一
千
八
百
四
十
四
畝
六
分

邑
紳
趙
履
泰
捐
助

張
　
家
　
墳
六
　
　
十
　
　
畝

邑
紳
郭
永
昌
捐
助

窟
　
窿
　
台
一
千
零
四
十
五
畝

邑
紳
李
榮
久
捐
助

三
　
塊
　
石
三
　
百
　
十
　
畝

邑
紳
蕭
露
恩
捐
助

女

校

後

園
八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畝
原
係
舊
儒
學
學
田
儒
學
既
廢
作
為
學
校
經
費

總
　
　
　
計
三
千
二
百
六
十
七
畝
六
分

説
　
　
明

城
　
　
　
　
　
廂

九

第
　
　
一
　
　
區

一
一

第
　
　
二
　
　
區

二
六

第
　
　
三
　
　
區

二
〇

第
　
　
四
　
　
區

二
〇

第
　
　
五
　
　
區

二
九

第
　
　
六
　
　
區

二
二

第
　
　
七
　
　
區

一
八

第
　
　
八
　
　
區

二
〇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一
七
五

説
　
　
明

以
區
村
制
區
為
學
區
除
城
廂
外
全
境
共
劃
分
八
區
總
計
學
校
一
百
六
十
處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教

育

　
　

二

七

學
費
　
本
邑
縣
立
各
校
開
辦
伊
始
不
收
學
費
民
國
十
三
年
奉
教
育

廳
令
凡
校
内
公
費
雜
費
皆
由
學
費
開
除
始
起
徵
收
計
中
學
每
生
十

六
元
年
約
收
洋
六
百
四
十
元
高
小
每
生
十
二
元
年
約
收
一
千
六
百

八
十
元
初
小
生
每
名
八
元
除
免
費
外
年
約
收
三
千
二
百
元
共
五
千
五
百
二
十
元

婚
書
費
　
本
縣
於
民
國
九
年
經
勸
學
所
長
韓
景
琦
呈
請
辦
理
婚
書

以
補
助
教
育
經
費
四
鄉
由
警
區
經
理
城
内
由
勸
學
所
經
理
分
上
次

二
則
上
則
每
份
售
洋
一
元
二
角
次
則
每
份
售
洋
六
角
迨
民
國
十
二

年
奉
省
令
銷
售
婚
書
及
雙
喜
印
花
每
則
售
價
與
前
相
同
惟
每
份
須

貼
雙
喜
印
花
四
十
分
故
上
則
每
份
售
價
一
元
七
角
次
則
每
份
售
價

一
元
一
角
其
𣢾
發
商
生
息
以
備
補
助
教
育
經
費
之
不
足

社
㑹
教
育

圖
書
舘
及
廵
行
文
庫
　
清
宣
統
三
年
十
月
勸
學
員
長
郭
紹
汾
於
勸

學
所
院
内
設
立
圖
書
舘
一
處
置
備
各
種
書
籍
任
人
閲
覽
民
國
四
年

又
添
設
廵
行
文
庫
附
於
舘
内
至
民
國
五
年
停
辦

社
會
教
育
講
演
所
　
民
國
元
年
於
文
廟
西
節
孝
祠
内
設
立
講
演
所

一
處
設
講
員
一
員
逐
日
講
演
以
開
通
民
智
至
民
國
五
年
因
無
款
停

辦
十
五
年
八
月
又
呈
奉
教
育
廳
令
准
恢
復
通
俗
講
演
所
及
閲
報
室

簡
易
識
字
　
清
宣
統
二
年
八
月
城
内
添
設
簡
易
識
字
一
班
附
於
火

神
廟
學
校
内
四
鄉
各
校
内
均
添
設
一
班
共
二
十
三
班
教
授
平
民
子

弟
淺
近
國
文
珠
算
等
課
程
每
夜
授
課
两
小
時
由
學
校
教
員
擔
任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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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八

民
國
五
年
停
辦

半
日
學
校
　
民
國
十
一
年
三
月
在
城
内
節
孝
祠
設
半
日
學
校
二
級

每
日
午
前
一
級
午
後
一
級
輪
流
教
授
後
因
人
數
無
多
即
行
停
辦

平
民
夜
課
　
民
國
十
三
年
冬
城
内
設
平
民
夜
課
三
級
附
於
第
三
第

四
两
校
内
四
鄉
各
校
亦
間
有
添
設
者
全
境
共
二
十
一
級
每
夜
教
授

两
小
時
辦
法
與
簡
易
識
字
相
同
現
正
極
力
擴
充

大
學
及
專
門
學
校
畢
業
生

齊
勝
周

李
子
厚

郭
鎮
唐

劉
光
鋭

王
德
新

劉
桂
成

趙
守
和
　
以
上
北
京
國
立
大
學
畢
業

萬
夀
延

宋
　
民

劉
桂
森

吕
　
鍾

吕
希
著

李
蔭
𠅘
　
以
上
北
京
中
國
大
學
畢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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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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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九

郭
眷
周
　
北
京
明
德
大
學
畢
業

孫
國
俊

劉
春
亭

徐
立
學

郭
成
文

李
春
朗

魯
瑞
麟

徐
樹
藩
　
以
上
北
京
法
政
專
門
畢
業

唐
樹
信

吳
殿
章

吳
慶
霖

馬
書
麟

劉
廷
臣

何
嘉
琳
　
以
上
奉
天
法
政
專
門
畢
業

沈
德
瀅
　
北
京
髙
等
師
範
畢
業

李
奠
唐

徐
振
華

馮
雲
峰

楊
學
程

那
玉
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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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十

玉
　
銘

郭
紹
汾
　
以
上
北
洋
優
級
師
範
專
修
科
畢
業

陳
萬
言

汪
毓
昌

王
雨
金

張
炳
麟
　
以
上
奉
天
優
級
師
範
選
科
畢
業

范
德
一

孫
東
藩
　
以
上
奉
天
高
等
師
範
專
科
畢
業

劉
桂
芳
　
奉
天
髙
等
實
業
學
校
畢
業

蕭
露
華
　
日
本
警
監
學
校
畢
業

陳
鴻
翰
　
日
本
東
京
工
科
大
學
畢
業

張
晋
文

汪
文
中
　
以
上
日
本
東
京
法
政
學
校
畢
業

王
佐
臣
　
日
本
士
官
學
校
畢
業

附
舊
學
制

儒
學
公
署
　
清
康
熙
三
十
二
年
訓
導
王
子
挺
修
明
倫
堂
三
間
每
月

朔
望
講
聖
諭
廣
訓
於
此
雍
正
元
年
始
定
課
程
月
試
生
員
两
次
年
終

製
册
𢑥
報
學
政
以
資
鼓
勵
後
此
制
久
廢
只
司
文
童
科
𡻕
考
試
廩
保

出
結
由
學
送
考
而
已
及
科
舉
停
止
奉
令
裁
撤
學
署
全
境
學
務
統
由

勸
學
所
辦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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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一

義
學
　
清
康
熙
十
九
年
知
縣
項
蕙
在
署
東
捐
建
義
學
一
處
四
十
九

年
知
事
錢
世
勲
於
察
院
舊
址
重
建
義
學
一
處
道
光
丁
酉
年
知
事
三

神
保
重
修
先
農
壇
並
建
廂
房
六
間
倡
辦
義
學
一
處
今
俱
廢

私
塾
　
即
私
家
所
立
學
塾
也
自
庠
序
制
廢
教
育
皆
歸
私
塾
府
州
縣

學
不
過
徒
有
其
名
耳
私
塾
分
專
舘
㪚
舘
二
種
由
一
家
延
聘
通
儒
在

家
設
立
私
塾
以
教
授
弟
子
其
修
金
皆
歸
舘
東
一
家
供
給
者
曰
專
館

由
塾
師
自
招
生
徒
擇
地
教
授
每
生
年
納
修
金
多
寡
以
各
生
程
度
髙

低
為
標
凖
者
曰
㪚
館

教
育
狀
况
至
民
國
十
七
年
止
已
如
前
述
民
國
十
八
年
春
復
設
立
女

子
師
範
講
習
科
一
級
在
縣
立
第
三
小
學
校
院
内
十
九
年
春
又
招
生

一
級
該
校
共
二
級
第
一
級
於
民
國
二
十
年
冬
畢
業
縣
立
師
中
學
校

至
民
國
二
十
年
底
止
擴
充
為
師
講
三
級
初
中
三
級
共
六
級
師
中
附

屬
小
學
為
十
二
級
縣
立
第
一
小
學
為
六
級
第
二
小
學
為
三
級
第
三

小
學
為
九
級
第
四
小
學
為
三
級︹
即
前
新
民
小
學
校
︺貧
兒
小
學
校
三

級
私
立
民
德
小
學
校
一
級︹
閭
山
宗
教
聯
合
㑹
立
︺私
立
清
真
小
學
校

一
級︹
回
教
民
衆
立
︺私
立
明
德
義
務
女
子
小
學
校
二
校
二
級
私
立
崇

一
初
級
中
學
校
二
級
私
立
崇
一
小
學
校
三
級︹
此
二
校
係
基
督
教
㑹
立
︺

以
上
乃
城
内
各
校
城
外
有
區
立
小
學
七
村
立
小
學
二
百
零
一
統
核

全
縣
學
校
共
二
百
二
十
二
校
三
百
十
二
級
學
生
約
一
萬
三
千
七
百
人

教
育
經
費
為
現
洋
七
萬
元︹
區
村
立
各
校
補
助
費
在
内
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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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二

名
　
　
稱

校
　
　
數

級
　
　
數

學
　
　
生
　
　
數

縣
立
初
級
中
學
校

一

三

一
　
一
　
〇

縣
立
師
範
講
習
科

一

三

一
　
二
　
〇

縣
立
女
子
師
範
講
習
科

一

二

九
　
〇

縣

立

小

學

校

五

三
　
五

一
　
八
　
七
　
五

區

立

小

學

校

七

三
　
〇

一
　
二
　
〇
　
〇

村

立

小

學

校

二
　
〇
　
一

二
　
三
　
〇

九
　
九
　
六
　
五

私
立
初
級
中
學
校

一

二

六
　
〇

私

立

小

學

校

五

七

二
　
八
　
〇

總
　
　
計

二
　
二
　
二

三
　
一
　
二

一
　
三
　
七
　
〇
　
〇

表明簡校學境全年十二國民
社
㑹
教
育
　
自
民
國
十
八
年
以
來
漸
有
進
歩
惟
絀
於
經
費
方
之
他
縣
猶

若
天
壤
城
中
除
舊
有
之
圖
書
館
閲
報
室
外
又
成
立
民
衆
夜
校
五
處
六
級
城

外
各
村
鎮
先
後
成
立
十
一
處
總
計
民
衆
夜
校
十
五
校
十
六
級
闗
於
他
項
工
作

𨿽
多
因
經
費
闗
係
尚
未
實
施

大
學
及
專
門
學
校
畢
業
生

郎
璽
琳
　
日
本
仙
臺
髙
等
工
業
學
校
畢
業

何
樹
春
　
日
本
東
京
法
政
大
學
畢
業

秦
新
民
　
日
本
東
京
鐵
道
教
習
所
畢
業

王
英
麟
　
日
本
仙
臺
高
等
工
業
學
校
畢
業

李
興
午
　
東
北
大
學
畢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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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三

財
政

國
家
税

國
家
税
之
緣
起
　
中
央
政
府
直
接
徵
收
之
租
税
曰
國
家
税
清
初
祇

有
地
丁
税
概
無
雜
捐
之
名
雍
正
年
始
有
田
房
契
税
之
條
至
同
治
末

年
始
徵
牛
馬
税
歸
城
守
尉
署
徵
收
至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始
設
專
局
徵

收
斗
秤
土
藥
等
税
三
十
二
年
改
辦
統
捐
凡
出
入
銷
塲
等
税
統
歸
税

捐
局
徵
收
宣
統
元
年
籌
備
立
憲
始
將
國
家
地
方
税
劃
分
為
二
茲
將

各
項
國
家
税
分
列
於
左

田
賦
　
本
縣
田
賦
清
明
分
紅
餘
銀
米
草
豆
等
地
又
分
旗
民
两
項
旗

地
歸
城
守
尉
署
徵
收
民
地
歸
縣
署
徵
收
名
為
納
倉
實
則
以
制
錢
作

本
位
至
民
國
三
年
奉
令
田
賦
劃
一
旗
民
地
畝
統
歸
縣
署
徵
收
分
上

中
下
沙
堿
四
則
上
則
地
每
畝
徵
洋
一
角
五
分
四
釐
中
則
地
每
畝
徵

洋
一
角
一
分
下
則
地
每
畝
徵
洋
六
分
六
釐
沙
堿
地
每
畝
徵
洋
三
分

三
釐
嗣
後
續
報
升
科
並
丈
放
官
莊
山
荒
各
地
畝
數
逐
年
増
加
截
至

民
國
十
五
年
統
共
四
則
地
一
百
二
十
一
萬
四
千
七
百
七
十
一
畝
額
徵

大
洋
二
十
三
萬
九
千
九
百
五
十
七
元
九
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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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四

歷
年
田
賦
徵
收
數
目
比
較
表

年
　
　
　
　
　
度

額

　

徵

　

畝

　

數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民

國

三

年

九
十
三
萬
六
千
六
百
六
十
六
畝

民

國

四

年

九
十
五
萬
四
千
一
百
二
十
八
畝

民

國

五

年

九
十
六
萬
七
千
二
百
八
十
六
畝

民

國

六

年

九
十
七
萬
七
千
七
百
六
十
一
畝

民

國

七

年

九
十
八
萬
四
千
九
百
二
十
五
畝

民

國

八

年

一
百
零
二
萬
五
千
一
百
五
十
一
畝

民

國

九

年

一
百
零
四
萬
七
千
八
百
二
十
五
畝

民

國

十

年

冑
旻
萬
四
千
七
百
八
十
二
畝

民

國

十

一

年

一
百
零
九
萬
九
千
七
百
二
十
六
畝

民

國

十

二

年

一
百
一
十
二
萬
三
千
四
百
二
十
五
畝

民

國

十

三

年

一
百
一
十
四
萬
五
千
七
百
六
十
一
畝

民

國

十

四

年

一
百
一
十
六
萬
八
千
二
百
三
十
一
畝

民

國

十

五

年

一
百
二
十
一
萬
四
千
七
百
七
十
一
畝

説
　
　
　
　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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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五

契
税
　
清
初
定
制
曰
房
契
税
每
價
銀
一
兩
例
徵
税
銀
三
分
增
至
八

分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復
改
徵
五
分
三
釐
至
民
國
二
年
攺
定
税
則
以
大

洋
作
本
位
買
契
徵
税
九
分
典
契
徵
税
六
分
六
年
减
為
買
契
徵
税
六

分
典
契
徵
税
三
分
按
照
十
五
年
度
共
收
契
税
大
洋
八
萬
零
七
百
八

十
六
元

印
花
税
　
民
國
二
年
奉
部
令
施
行
凡
民
間
契
約
簿
據
文
憑
分
書
婚

書
及
當
票
支
票
發
貨
票
等
均
照
貼
印
花
以
為
法
定
證
據
漏
貼
者
處

以
罰
金
按
照
十
五
年
度
共
收
大
洋
二
萬
五
千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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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六

統
捐
　
清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奉
令
在
城
内
創
辦
斗
秤
捐
局
局
内
委
員

一
員
專
收
斗
秤
各
捐
至
三
十
二
年
將
斗
秤
局
改
稱
税
捐
徵
收
局
委

員
改
稱
總
辦
徵
收
出
産
銷
塲
等
税
並
代
辦
菸
酒
加
價
事
宜
三
十
四

年
奉
文
兼
收
牲
畜
税
民
國
元
年
總
辦
改
稱
局
長
九
年
奉
文
取
銷
代

徵
菸
酒
加
價
字
様
改
定
名
稱
曰
北
鎮
菸
酒
事
務
分
局
附
設
税
捐
徵

收
局
内
本
城
總
局
設
局
長
一
員
二
等
僱
員
一
名
三
等
僱
員
五
名
廵

差
三
名
夫
役
二
名
溝
帮
子
雙
台
子
分
局
二
處
各
設
主
任
一
員
三
等

僱
員
一
名
廵
差
二
名
閭
陽
驛
中
安
堡
青
堆
子
趙
家
屯
沙
嶺
高
平
經

常
分
所
六
處
各
設
主
任
一
員
廵
差
一
名
胡
家
鎮
羊
圈
子
羊
腸
河
常

興
店
正
安
堡
臨
時
分
所
五
處
由
陽
曆
十
一
月
設
立
至
翌
年
四
月
底

止
各
設
主
任
一
員
常
年
收
入
四
十
二
萬
八
千
餘
元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財

政

　
　

三

七

民
國
十
年
度
徵
收
各
項
税
捐
數
目
表

類
　
　
　
　
　
别

税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額

出
　
産
　
粮
　
税

七
四
，
二
五
三

出
　
産
　
豆
　
税

四
六
，
四
四
一

出
　
産
　
貨
　
税

五
二
，
七
一
〇

銷
　
　
塲
　
　
税

一
〇
八
，
〇
四
八

牲
　
　
畜
　
　
税

四
四
，
六
四
三

烟
　
　
觔
　
　
税

一
三
八

酒
　
　
觔
　
　
税

五
五
，
九
三
〇

木
　
　
　
　
　
税

無

烟
酒
牌
照
税

三
，
〇
一
四

金
銀
牌
照
税

八
七
五

帖
　
　
　
　
　
税

五
，
五
一
二

當
　
　
　
　
　
税

三
，
一
五
〇

石
　
　
礦
　
　
税

無

紙
捲
烟
特
税

三
三
，
三
〇
一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四
二
八
，
〇
一
五

考　　備

表
内
數
目
均
以
奉
大
洋
為
本
位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財

政

　
　

三

八

地
方
公
𣢾
處
經
費
一
覽
表

科
　
　
　
　
　
目

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額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主
　
　
　
　
　
任

六
〇
〇
.

主
任
一
員
月
支
奉
大
洋
五
十
元

文
　
　
　
　
　
牘

二
四
〇
.

文
牘
一
員
月
支
奉
大
洋
二
十
元

㑹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二
四
〇
.

㑹
計
一
員
月
支
奉
大
洋
二
十
元

僱
　
　
　
　
　
員

一
，
〇
四
四

辦
公
僱
員
二
人
一
人
月
支
奉
大
洋
十
四
元
一
人
月
支
奉
大

洋
十
三
元
徵
收
僱
員
五
人
月
各
支
奉
大
洋
十
二
元

催
　
捐
　
僱
　
員

一
三
二

傕
捐
僱
員
二
人
一
人
月
支
奉
大
洋
九
元
一
人
月
支
奉
大
洋
二
元

夫
　
　
　
　
　
役

一
九
二
.

内
夫
役
二
人
月
各
支
奉
大
洋
八
元

臨
　
時
　
僱
　
員

二
八
八
.

内
僱
員
四
人
月
各
支
奉
大
洋
十
二
元

以
六
箇

月
計
算

車
　
牌
　
經
　
費

無

辦
　
　
公
　
　
費

九
二
六
.

平
均
每
月
奉
大
洋
七
十
七
元
一
角
六
分

臨
　
　
時
　
　
費

二
〇
〇
.

内
每
年
赴
省
領
票
車
牌
等
項
川
資
及
一
切
臨

時
用
𣢾
并
無
月
支
數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三
，
八
六
二
.

説
　
　
　
　
明

本
表
按
照
十
五
年
度
支
出
預
算
填
列
之
數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財

政

　
　

三

九

地
方
捐
支
出

警
察
經
費
小
洋
二
十
三
萬
三
千
四
百
十
九
元
二
角

教
練
所
經
費
小
洋
一
千
二
百
元

警
察
臨
時
費
小
洋
七
千
四
百
七
十
一
元

祀
典
費
小
洋
五
百
元

教
育
經
費
小
洋
五
萬
三
千
三
百
九
十
元

教
育
臨
時
費
小
洋
五
千
七
百
元

保
甲
經
費
小
洋
五
萬
二
千
一
百
八
十
六
元

公
𣢾
處
經
費
小
洋
三
千
八
百
六
十
元

公
𣢾
處
臨
時
費
小
洋
三
百
五
十
元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財

政

　
　

四

十

北

鎮

縣

警
察
常
年
經
費
一
覽
表

科
　
　
　
目

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額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警

察

所

長
三
，
八
四
〇
，
〇
〇
〇

一
員
月
支
大
洋
三
百
二
十
元

廵
行
教
練
專
員
二
，
八
八
〇
，
〇
〇
〇

一
員
月
支
大
洋
二
百
四
十
元

總
務
兼
司
法
股
員
一
，
六
八
〇
，
〇
〇
〇

一
員
月
支
大
洋
一
百
四
十
元

行

政

股

員
一
，
四
四
〇
，
〇
〇
〇

一
員
月
支
大
洋
一
百
二
十
元

衛

生

股

員
一
，
四
四
〇
，
〇
〇
〇

一
員
月
支
大
洋
一
百
二
十
元

書
　
記
　
長
一
，
〇
五
六
，
〇
〇
〇

一
員
月
支
大
洋
八
十
八
元

書
　
　
　
記
二
，
一
六
〇
，
〇
〇
〇

三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六
十
元

夫
　
　
　
役
一
，
〇
〇
八
，
〇
〇
〇

三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二
十
八
元

總
　
隊
　
長
一
，
九
二
〇
，
〇
〇
〇

一
員
月
支
大
洋
一
百
六
十
元

區
　
　
　
官
九
，
六
〇
〇
，
〇
〇
〇

五
員
每
員
月
支
大
洋
百
六
十
元

廵
　
　
　
官
一
〇
，
八
〇
〇
，
〇
〇
〇

九
員
每
員
月
支
大
洋
一
百
元

廵
　
記
　
長
四
，
三
二
〇
，
〇
〇
〇

五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七
十
二
元

廵
　
　
記

三
，
六
〇
〇
，
〇
〇
〇

五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六
十
元

馬
　
什
　
長
二
，
八
八
〇
，
〇
〇
〇

三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八
十
元

歩
　
廵
　
長
一
六
，
七
五
二
，
〇
〇
〇

内
一
等
歩
廵
長
八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四
十
八
元
二
等
廵
長
二

十
三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四
十
四
元

馬
　
　
　
警
二
八
，
五
六
〇
，
〇
〇
〇

内
馬
警
三
十
五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六
十
八
元

歩
　
　
　
警
一
〇
四
，
五
四
四
，
〇
〇
〇

内
歩
警
二
百
四
十
二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三
十
六
元

辦
　
公
　
費
七
，
八
四
八
，
〇
〇
〇

文
具
炕
火
等
費
月
支
大
洋
六
百
五
十
四
元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財

政

　
　

四

一

電
　
話
　
費

七
，
七
二
八
，
〇
〇
〇

電
話
每
月
支
大
洋
六
百
四
十
四
元

報
　
　
　
費

二
，
八
五
一
，
二
〇
〇

民
報
每
月
支
大
洋
二
百
三
十
七
元
六
角

房
　
租
　
費

六
，
一
四
四
，
〇
〇
〇

房
租
各
區
每
月
支
大
洋
五
百
十
二
元

爐
　
煤
　
費

一
〇
，
三
六
八
，
〇
〇
〇

爐
煤
每
月
支
大
洋
八
百
六
十
四
元

總
　
　
　
計

二
三
三
，
四
一
九
，
二
〇
〇

説
　
　
　
明

本
表
按
照
十
五
年
度
支
出

預
算

填
列
之
數
詳
為
編
製
合
併
聲
明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財

政

　
　

四

二

北
鎮
縣
警
察
臨
時
費
一
覽
表

科
　
　
　
　
　
目

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額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服
　
　
　
　
　
裝

五
八
五
五
.
〇
〇

警
察
長
警
三
百
十
一
名
及
消
防
隊
兵
十
名

服裝
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彈

六
〇
〇
.
〇
〇

預
備
常
年
子
彈

旅
　
　
　
　
　
費

二
一
六
.
〇
〇

全
年
共
需
大
洋
二
百
十
六
元

䘏
　
　
　
　
　
金

五
〇
〇
.
〇
〇

長
警
傷
亡
及
臨
時
奬
賞

户
　
　
　
　
　
口

二
〇
〇
.
〇
〇

户
口
紙
及
各
種
表
册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七
四
七
一
.
〇
〇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財

政

　
　

四

三

北
鎮
縣
保
甲
經
費
一
覽
表

科
　
　
　
目
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額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保

甲

所

長
三
六
〇
，
〇
〇

警
察
所
長
兼
任
月
支
大
洋
三
十
元

教
　
練
　
員
四
二
〇
.
〇
〇

兼
𥡴
查
一
員
月
支
大
洋
三
十
五
元

文
　
　
　
牘
四
二
〇
.
〇
〇

一
員
月
支
大
洋
三
十
五
元

㑹
　
　
　
計
四
二
〇
.
〇
〇

一
員
月
支
大
洋
三
十
五
元

夫
　
　
　
役
三
六
〇
.
〇
〇

三
名
每
名
月
各
支
大
洋
十
元

辦
　
公
　
費
七
〇
〇
.
〇
〇

文
具
月
支
大
洋
五
十
元
爐
大
五
箇
月
每
月
支
大
洋
二
十
元

雜
　
　
　
費
一
四
〇
四
.
〇
〇

電
話
警
甲
𢑥
報
等
費
月
需
大
洋
一
百
十
七
元

臨
　
時
　
費
二
〇
〇
.
〇
〇

調
查
川
資
等
項
常
年
需
大
洋
二
百
元

區
　
保
　
長
二
三
四
〇
.
〇
〇

六
員
一
等
三
員
每
員
月
支
三
十
五
元
二
等
三
員
每
員
月
支
三
十
元

書
　
　
　
記
一
九
二
〇
.
〇
〇

八
名
每
名
月
支
二
十
元

區

所

公

費
一
二
〇
〇
.
〇
〇

六
區
等
三
區
每
區
月
支
大
洋
十
五
元
二
等
三
區
每
區
月
支
大

洋
十
元
爐
大
五
箇
月
六
區
各
月
支
大
洋
十
元

保
　
　
　
長
一
五
〇
〇
.
〇
〇

四
員
内
一
員
月
薪
三
十
五
元
餘
均
月
薪
三
十
元

保

所

公

費
二
　
五
.
〇
〇

外
區
保
長
三
員
均
駐
區
並
無
公
費
城
廂
一
保
月
支

爐
火
費
五
元
以
五
個
月
計
算

馬
　
甲
　
長
一
八
〇
〇
.
〇
〇

五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三
十
元

歩
　
甲
　
長
二
二
四
四
.
〇
〇

十
一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十
七
元

馬
　
　
　
丁
一
七
四
七
二
.
〇
〇

馬
丁
五
十
六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二
十
六
元

歩
　
　
　
丁
一
三
九
四
四
.
〇
〇

歩
丁
八
十
三
名
每
名
月
支
大
洋
十
四
元

服
　
　
　
裝
三
五
五
三
.
〇
〇

馬
歩
長
丁
服
裝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財

政

　
　

四

四

子
　
　
　
彈

五
〇
〇
.
〇
〇

全
年
約
需
此
數

房
　
　
　
租

一
一
〇
四
.
〇
〇

三
保
八
區
内
一
保
月
支
大
洋
十
元
二
三
两
保
各
月
支
大
洋
五

元
一
等
四
區
每
區
月
支
大
洋
十
元
二
等
四
區
每
區
月
支
大
洋
八
元

恤
　
　
　
金

三
〇
〇
.
〇
〇

長
丁
傷
亡
及
臨
時
奬
賞

總
　
　
　
計

五
二
一
八
六
.
〇
〇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財

政

　
　

四

五

教
育
經
費
簡
明
表

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目

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額

教
　
育
　
公
　
所

五
千
二
百
七
十
元

縣
　
　
　
視
　
　
　
學

一
千
二
百
四
十
元

初

級

中

學

校

四
千
一
百
零
五
元

師

範

講

習

科

三
千
九
百
七
十
三
元

師
中
附
屬
小
學
校

四
千
九
百
二
十
二
元

縣
立
第
一
小
學
校

二
千
六
百
八
十
元

縣
立
第
二
小
學
校

一

千

零

五

十

元

縣
立
第
三
小
學
校

二
　
千
　
一
　
百
　
元

縣
立
第
四
小
學
校

二
　
千
　
二
　
百
　
元

區
立
學
校
補
助
費

二
萬
四
千
二
百
元

縣
立
第
四
學
校
房
租
費

二
　
　
　
百
　
　
　
元

私
立
學
校
爐
煤
費

五
　
　
　
百
　
　
　
元

同

善

閲

報

社

九
　
百
　
五
　
十
　
元

總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計

五
萬
三
千
三
百
九
十
元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財

政

　
　

四

六

公
𣢾
處
自
民
國
十
八
年
改
為
財
政
局
大
同
元
年
改
為
財
務
局
地
方

財
政
自
民
國
十
八
年
後
徵
收
日
漸
困
難
然
尚
敷
開
支
自
十
九
年
夏
縣

境
半
罹
水
災
地
方
𣢾
收
入
大
受
影
響
是
以
民
國
二
十
年
秋
財
政
局

有
發
行
十
四
萬
一
千
三
百
元
流
通
劵
之
舉
以
濟
眉
急
及
大
同
元
年

春
財
務
局
將
流
通
劵
收
回
後
財
政
之
困
難
已
達
極
㸃
至
元
年
冬
𨿽

學
警
及
各
機
闗
均
得
薪
餉
六
個
月
則
均
為
由
省
庫
借
墊
者
非
闗
地

方
收
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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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七

交
通

郵
政
局
　
於
前
清
宣
統
元
年
三
月
成
立
局
址
在
鼓
樓
南
路
東
隨
街
市

房
均
係
租
用
内
有
局
長
一
員
襄
辦
一
員
信
差
一
名
其
收
發
信
件
運
輸
包

裹
以
及
滙
兑
現
洋
均
以
京
奉
路
溝
帮
子
站
為
中
心
樞
紐
頗
稱
便
利

電
報
局
　
於
民
國
五
年
八
月
成
立
局
址
在
城
裡
竈
君
廟
胡
同
内
設

局
長
一
員
工
匠
一
名
局
差
二
名
每
年
收
入
報
費
現
洋
二
千
五
百
元
有
奇

官
立
電
話
局
　
於
民
國
四
年
成
立
局
址
在
城
裡
西
街
路
北
商
務
㑹
院

内
設
局
長
一
員
文
牘
兼
庶
務
一
員
司
機
生
四
名
差
役
二
名
專
辦
城
内
電
話

每
年
收
入
𣢾
項
約
計
五
千
元
有
奇
轉
電
機
現
未
設
備
對
於
長
途
頗
感
困
難

地
方
電
話
局
　
於
民
國
十
二
年
成
立
局
址
在
縣
署
東
院
内
有
局
長

一
員
文
牘
兼
庶
務
一
員
司
機
生
二
名
銅
匠
一
人
工
頭
一
名
專
辦
警
甲
區

村
電
話
現
下
擴
充
電
匣
六
十
餘
處
與
鄰
縣
長
途
電
話
互
相
聯
接

電
燈
厰
　
於
民
國
十
五
年
成
立
厰
址
在
本
城
大
佛
寺
東
租
賃
民
房

内
有
主
任
一
員
營
業
科
職
員
四
人
㑹
計
科
職
員
二
人
電
料
科
職
員

二
人
工
程
科
工
匠
三
人
現
下
擴
充
路
燈
二
百
九
十
六
盞
商
民
用
燈

一
千
六
百
盞
每
年
約
收
入
大
洋
一
萬
元
有
奇

溝
北
長
途
汽
車
公
司
　
係
北
鎮
城
與
溝
帮
子
通
車
之
謂
該
公
司
於

民
國
十
八
年
成
立
為
有
限
公
司
係
人
民
集
股
自
成
立
後
每
日
通
車

二
次
商
民
稱
便
又
由
城
去
中
安
堡
每
日
通
車
一
次
與
黑
山
汽
車
公

司
互
相
聯
絡
近
又
由
溝
鎮
每
日
往
閭
陽
驛
通
車
一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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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八

自
治

自
治
期
成
㑹
　
清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頒
佈
九
年
立
憲
上
諭
東
三
省
總

督
趙
爾
巽
首
先
籌
備
自
治
委
奉
天
府
知
府
管
鳳
龢
充
自
治
局
總
辦

分
考
訂
調
查
两
科
附
設
調
查
員
飬
成
㑹
次
年
召
集
士
紳
㑹
議
本
縣

生
員
宋
景
和
吕
中
韶
等
被
舉
赴
省
參
與
㑹
議
研
究
自
治
進
行
方
法

自
治
硏
究
㑹
　
清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奉
天
民
政
使
司
張
元
奇
在
省
設

立
自
治
籌
備
處
附
設
自
治
講
習
所
本
縣
選
送
學
員
李
雨
春
李
學
詩

王
文
治
吕
中
韶
等
赴
省
傳
習
次
年
畢
業
回
城
設
立
自
治
硏
究
所
每

班
學
員
五
十
名
由
城
鎮
鄉
選
送
八
箇
月
畢
業
前
招
二
班
民
國
三
年

自
治
取
銷
研
究
所
亦
因
停
止

議
董
兩
㑹
　
查
由
清
宣
統
二
年
六
月
縣
署
奉
籌
備
處
通
令
剏
辦
城

鎮
鄉
地
方
自
治
劃
分
全
境
為
四
鎮
三
鄉
與
鄉
選
民
㑹
共
八
處
凡
人

口
五
萬
以
上
者
為
鎮
不
及
五
萬
者
為
鄉
城
鎮
鄉
設
議
事
㑹
董
事
㑹

各
一
議
員
由
人
民
直
接
選
舉
視
人
之
數
以
定
議
員
之
額
各
處
多
寡

不
同
董
事
㑹
設
總
董
董
事
各
一
名
名
譽
董
事
二
名
各
鄉
設
鄉
佐
鄉

董
各
一
名
均
由
議
員
選
舉
鄉
選
民
㑹
以
全
體
選
民
充
議
員
而
以
議

長
兼
鄉
董
民
國
三
年
國
㑹
解
㪚
鎮
鄉
自
治
亦
停
辦

議
參
兩
㑹
　
查
由
清
宣
統
三
年
四
月
縣
署
奉
籌
備
處
通
令
剏
辦
縣

議
事
㑹
参
事
㑹
為
上
級
自
治
機
闗
而
以
城
鎮
鄉
議
董
两
㑹
為
下
級

自
治
機
闗
當
由
城
鎮
鄉
各
區
選
舉
議
員
十
九
名
組
成
縣
議
事
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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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九

復
由
議
員
互
選
邑
紳
吕
中
清
為
正
議
長
王
天
恩
為
副
議
長
並
舉
李

學
詩
佟
榮
麟
王
九
德
劉
國
祥
四
人
為
參
事
員
民
國
三
年
二
月
縣
自

治
㑹
亦
停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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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十

縣
境
自
治
區
城
表

區
　
　
　
　
别

㑹

所

地

址

距

城

里

數

備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考

附
　
城
　
廂

城
　
　
　
内

第
　
一
　
鎮

中
　
安
　
堡

三
　
十
　
里

第
　
二
　
鎮

溝
　
帮
　
子

五
　
十
　
里

第
　
三
　
鎮

段
　
家
　
店

十
　
五
　
里

第
　
四
　
鎮

正
　
安
　
堡

三
　
十
　
里

第
　
一
　
鄉

三
　
道
　
溝

八
　
　
　
里

第
　
二
　
鄉

五
　
粮
　
甸

三
　
十
　
里

自
治

指
導

執
行

委
員
㑹
　
民
國
二
十
年
九
一
八
事
𠮓
後
各
縣
盗
匪
充
斥
姦
劉
焚
掠
民

不
安
生
秩
序
異
常
紊
亂
奉
天
自
治
指
導
部
乃
派
指
導
委
員
長
及
委
員
分
赴

各
縣
組
織
自
治
指
導
委
員
㑹
以
指
導
一
縣
之
政
治
施
行
王
道
主
義
本
縣
於

大
同
元
年
一
月
十
七
日
正
式
成
立
自
治
執
行
委
員
㑹
與
自
治
指
導
委
員
㑹
同
時

成
立
内
委
員
長
一
人
以
縣
長
兼
任
委
員
六
人
為
民
意
所
公
舉
者
縣
中
一
切
行
政

由
委
員
㑹
决
定
後
再
承
指
導
委
員
長
指
示
之
然
後
施
行
同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
復
奉
省
令
二
㑹
同
時
取
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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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職
官

縣
知
事

盛
昌
華
　
字
緯
澄
　
清
光
緒
十
二
年
任

劉
繼
勲
　
字
賡
甫
　
清
光
緒
十
四
年
任

王
安
中
　
字
平
子
　
清
光
緒
十
六
年
任

李
葆
善
　
字
慶
軒
　
清
光
緒
十
八
年
任

章
瑞
三
　
字
星
五
　
清
光
緒
二
十
年
任

陶
應
任
　
　
　
　
　
清
光
緒
二
十
一
年
任

李
景
祥
　
字
炳
甫
　
清
光
緒
二
十
二
年
任

林
宗
琦
　
字
幼
瀛
　
清
光
緒
二
十
七
年
任

鄭
澄
源
　
字
雨
泉
　
清
光
緒
二
十
八
年
任

孫
家
琠
　
字
鑑
平
　
清
光
緒
二
十
九
年
任

松
　
桂
　
字
馨
山
　
清
光
緒
三
十
年
任

楊
昌
瀚
　
字
海
琴
　
清
光
緒
三
十
一
年
任

劉
德
全
　
字
心
齋
　
清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任

熊
希
存
　
字
門
道
　
清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任

侯
廷
翰
　
字
墨
林
　
清
光
緒
三
十
四
年
任

陳
雲
浦
　
字
子
舟
　
清
宣
統
元
年
任

曹
祖
培
　
字
樹
嘉
　
清
宣
統
二
年
任

曾
有
嚴
　
字
子
威
　
民
國
二
年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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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二

馬
夣
吉
　
字
熊
占
　
民
國
四
年
任

王
士
仁
　
字
鐵
珊
　
民
國
六
年
任

樊
寶
青
　
字
藴
珊
　
民
國
八
年
任

黄
硯
田
　
字
石
農
　
民
國
十
一
年
任

周
予
潔
　
字
知
白
　
民
國
十
一
年
任

姜
興
周
　
字
子
斌
　
民
國
十
三
年
任

曲
亷
本
　
字
献
廷
　
民
國
十
四
年
任

王
文
璞
　
字
晦
𤲅
　
民
國
十
五
年
任

李
萬
里
　
字
子
青
　
民
國
十
八
年
任

張
恒
懋
　
字
績
忱
　
民
國
十
九
年
任

王
大
中
　
字
揖
忱
　
民
國
二
十
年
任

高
逢
泰
　
字
滌
生
　
民
國
二
十
年
任

夏
鍾
秀
　
字
崧
生
　
民
國
二
十
年
任

訓
導

王
業
建

馬
長
齡

楊
之
暟

童
金
鑑

曹
源
溥

王
子
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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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三

吳
裕
仁

綱
興

玉
汝
舟

劉
松
年

劉
成
田

夏
永
𤀹

管
掄
一

文
亮

王
廷
俊

李
培
　
任
職
年
月
儒
學
卷
宗
俱
已
㪚
失
無
可
考

警
察
所
長

陶
夀
煌
　
字
芳
南
　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任

侯
玉
書
　
　
　
　
　
清
光
緒
三
十
三
年
任

姚
廷
献
　
字
靖
臣
　
清
宣
統
二
年
任

陳
德
貴
　
字
榮
卿
　
清
宣
統
三
年
任

徐
占
先
　
字
贊
廷
　
民
國
元
年
任

郭
鳳
朝
　
字
凌
閣
　
民
國
十
年
任

玉
　
山
　
字
寶
峯
　
民
國
十
年
任

趙
景
雲
　
字
集
五
　
民
國
十
一
年
任

周
永
順
　
字
榮
九
　
民
國
十
三
年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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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路
立
中
　
字
興
階
　
民
國
十
七
年
任

李
錦
棠
　
字
繡
章
　
民
國
十
八
年
任

榮
　
廷
　
字
彩
宸
　
民
國
十
九
年
任

單
長
柏
　
字
喜
亭
　
民
國
十
九
年
任

教
育
所
長

蕭
雨
春
　
字
沛
三
　
清
光
緒
三
十
二
年
任

郭
紹
汾
　
字
弼
唐
　
清
宣
統
二
年
任

吕
佐
周
　
字
允
𡖖
　
民
國
二
年
任

孟
慶
升
　
字
品
一
　
民
國
三
年
任

宋
景
和
　
字
暢
齋
　
民
國
三
年
任

李
學
詩
　
字
序
堂
　
民
國
四
年
任

陳
伯
文
　
字
翊
周
　
民
國
六
年
任

韓
景
琦
　
字
錦
堂
　
民
國
七
年
任

張
炳
麟
　
字
趾
仁
　
民
國
十
一
年
任

郭
紹
汾
　
字
弼
唐
　
民
國
十
六
年
任

楊
焕
文
　
字
焕
文
　
民
國
十
九
年
任

縣
視
學

馮
雲
峯
　
字
暢
元
　
清
宣
統
二
年
任

劉
文
祥
　
字
星
階
　
民
國
元
年
任

張
紹
廵
　
字
子
襄
　
民
國
二
年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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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五

邱
䕃
亭
　
字
雲
閣
　
民
國
三
年
任

孫
桂
芳
　
　
　
　
　
民
國
五
年
任

王
樹
槐
　
字
䕃
三
　
民
國
六
年
任

張
任
先
　
字
霽
堂
　
民
國
八
年
任

叢
桂
榮
　
字
小
山
　
民
國
八
年
任

張
孝
友
　
字
子
仲
　
民
國
十
年
任

髙
鴻
威
　
字
顔
咫
　
民
國
十
一
年
任

髙
鳳
樓
　
字
韻
濤
　
民
國
十
二
年
任

蕭
鍾
英
　
字
特
之
　
民
國
十
三
年
任

叢
春
蓂
　
字
繼
堯
　
民
國
十
五
年
任

盧
景
書
　
字
古
香
　
民
國
十
七
年
任

劉
鵬
漢
　
字
翼
華
　
民
國
二
十
年
任

岳
殿
武
　
字
介
忱
　
大
同
元
年
任

保
甲
所
長

唐
景
益
　
字
贊
臣
　
民
國
五
年
任

佟
晋
嘏
　
字
祝
辰
　
民
國
十
一
年
任

公
款
主
任

宋
景
和
　
字
暢
齋
　
民
國
六
年
任

劉
祖
堯
　
字
際
唐
　
民
國
七
年
任

李
桐
山
　
字
鳳
岐
　
民
國
十
二
年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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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
祖
堯
　
字
際
唐
　
民
國
十
四
年
任

李
興
午
　
字
炳
輝
　
民
國
十
八
年
任

葉

澍

芹

　

字

泮

林

　

民

國

二

十

年

任

本
縣
現
任
職
官
一
覽
表

職

　

　

别
姓

　

名
别

號
籍

貫
通
　
　
　
訉

縣

長
夏

鍾

秀
崧

生
瀋

陽

参

事

官
四
本
直
孝

日

本

副

参

事

官
富
田
直
次

日

本

總

務

科

長
郎

璽

琳
玉

暄
北

鎮

教

育

局

長
楊

焕

文
焕

文
北

鎮

財

務

局

長
葉

澍

芹
泮

林
北

鎮

實

業

局

長
柏

瑞

芳
天

培
北

鎮

警

務

局

長
闗

鏡

清
鏡

清
北

鎮

警
務
局
指
導
官
奧
多
正
幸

日
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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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七

明
科
舉

進
士

賀
　
欽
　
成
化
丙
戍
科
官
至
户
科
給
事
中

王
　
輔
　
成
化
丙
戍
科
官
至
刑
部
主
事

吳
　
哲
　
成
化
壬
辰
科
官
至
御
史

孔
　
斌
　
成
化
乙
未
科
官
至
無
錫
知
縣

文
　
貴
　
成
化
乙
未
科
官
至
兵
部
侍
郎

吳
　
珍
　
成
化
乙
未
科
官
至
御
史

陳
　
琳
　
成
化
甲
辰
科
官
屯
留
知
縣

范
　
政
　
成
化
甲
辰
科
官
至
長
史

李
　
珍
　
成
化
丁
未
科
官
徽
州
府
推
官

潘
　
輔
　
弘
治
癸
丑
科
官
永
清
知
縣

張
文
錦
　
弘
治
己
未
科
官
至
副
都
御
史

王
　
春
　
弘
治
丙
辰
科
官
翰
林
院
檢
討

張
　
翰
　
弘
治
乙
丑
科

馮
　
裕
　
正
德
戊
辰
科
官
至
按
察
司
副
使

傅
　
鑰
　
正
德
辛
未
科
官
至
按
察
司
副
使

王
道
中
　
正
德
甲
戍
科
官
至
大
理
司
少
卿

安
永
清
　
嘉
靖
己
丑
科
官
至
工
部
主
事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科

舉

　
　

五

八

馮
惟
重
　
嘉
靖
戊
戍
科

齊
宗
道
　
嘉
靖
戊
戍
科
官
至
監
察
御
史

張
雲
霖
　
嘉
靖
庚
戍
科

江
　
奎
　
嘉
靖
癸
丑
科

夏
　
永
　
嘉
靖
己
未
科

黄
學
海
　
嘉
靖
壬
戍
科

馮
子
履
　
隆
慶
戊
辰
科

李
景
登
　
萬
曆
壬
辰
科
官
至
漢
中
知
府

馮
　
琦
　
萬
曆
丁
丑
科

葉
世
英
　
萬
曆
乙
未
科

史
洪
謨
　
天
啟
壬
戍
科

傅
　
𤀹
　
崇
禎
壬
午
科

舉
人

文
　
廣

陸
本
正
　
官
蕭
山
縣
知
縣

程
　
鎡
　
官
至
懷
慶
通
判

張
　
皞
　
官
至
龍
慶
知
州

姚
　
宗
　
官
長
史

趙
　
華
　
官
永
𡩋
知
縣

張
　
曙
　
官
晉
府
紀
善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科

舉

　
　

五

九

趙
　
虁
　
官
太
和
知
縣

文
三
省
　
官
深
州
知
州

沈
　
漢
　
官
建
昌
推
官

謹
按
明
時
𨖚
東
科
舉
原
附
山
東
嘉
靖
十
三
年
因
應
試
者
渡
海
時

遇
風
濤
攺
附
順
天
是
科
中
九
人
萬
曆
三
十
七
年
定
額
五
人
今
𥡴

明
選
舉
志
暨
直
隸
山
東
通
志
科
分
俱
無
可
考
姑
從
舊
志
附
載
各

姓
氏
爵
里
于
甲
科
之
後

清
科
舉

謹
案
清
代
自
順
治
二
年
乙
酉
開
科
定
額
奉
天
府
學
夾
字
號

民

籍

俱

夾

字

號

取
中
舉
人
一
名
康
熙
初
年
増
至
三
名
至
壬
午
科
夾
號
又
増
一
額

定
為
四
名
迨
光
緒
中
葉
崇
文
勤
公
樸
山
奏
請
中
式
名
額
增
加
一

倍
自
此
以
後
遂
為
八
名
除
廣
額
外
或
有
在
五
經
額
内
中
式
或
有

在
北
皿

五

貢

俱

皿

字

號

額
内
中
式
俱
不
在
定
額
之
内
進
士
額
無
定
數

進
士

朱
　
逵
　
乾
隆
癸
丑
科

李
　
柏
　
嘉
慶
戊
辰
科

馬
玉
墀
　
道
光
乙
未
科

李
維
楨
　
光
緒
戊
戍
科

舉
人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科

舉

　
　

六

十

張
　
澄
　
康
熙
壬
子
科

張
　
選
　
康
熙
戊
午
科

張
問
明
　
康
熙
癸
酉
科

張
之
蔚
　
康
熙
辛
卯
科

張
　
霱
　
乾
隆
壬
申
科

王
錫
祿
　
乾
隆
壬
子
科

張
鴻
緒
　
嘉
慶
癸
酉
科

亷
九
經
　
嘉
慶
庚
申
科

焦
上
達
　
道
光
己
酉
科

王
　
亨
　
道
光
丙
子
科

亷
百
齡
　
道
光
辛
卯
科

王
守
和
　
道
光
丙
午
科

汪
永
升
　
咸
豐
某
科

陸
鴻
遵
　
咸
豐
辛
亥
科

宋
連
仲
　
光
緒
己
卯
科

張
則
仲
　
光
緒
戊
子
科

陶
申
福
　
光
緒
己
丑
科

蕭
雨
春
　
光
緒
辛
卯
科

佟
午
亭
　
光
緒
甲
午
科

陳
寳
書
　
光
緒
丁
酉
科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科

舉

　
　

六

一

楊
乃
賡
　
光
緒
辛
丑
科

蓋
允
恭
　
光
緒
辛
丑
科

副
貢

𨶒
文
江
　
咸
豐
己
未
科

拔
貢

崔
繼
泰
　
嘉
慶
癸
酉
科

張
　
緒
　
嘉
慶
癸
酉
科

王
治
成
　
道
光
丁
酉
科

門
　
銑
　
道
光
丁
酉
科

張
景
和
　
道
光
辛
酉
科

楊
景
和
　
同
治
癸
酉
科

馬
炳
書
　
光
緒
乙
酉
科

楊
乃
賡
　
光
緒
丁
酉
科

劉
慶
齡
　
宣
統
己
酉
科

張
允
升
　
宣
統
己
酉
科

優
貢

馮
炳
文
　
光
緒
辛
丑
科

張
麟
閣
　
光
緒
丁
未
科

吕
佐
周
　
宣
統
己
酉
科

恩
𡻕
貢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科

舉

　
　

六

二

馮
酉
山

趙
景
岐

毛
有
倫

李
紹
祖

張
錫
齡

孫
名
耀

楊
錦
林

艾
向
榮

佟
世
雲

杜
　
滋

杜
凌
閣

徐
芳
桂

唐
樹
勲

唱
維
邦

王
丙
炎

蔡
德
音

李
桂
林

張
書
卿

張
程
九

朱
永
珍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科

舉

　
　

六

三

徐
芳
暉

王
九
恩

孟
憲
彭

唐
之
際

孫
　
緒武

進
士

楊
大
鵬
　
道
光
壬
午
科

張
方
城
　
道
光
戊
申
科

張
景
華
　
同
治
壬
戊
科

𨶒
祝
三
　
光
緒
某
科

武
舉

胡
　
瑛
　
康
熙
丙
子
科

羅
振
威
　
康
熙
辛
卯
科

李
蘭
　
　
乾
隆
己
卯
科

張
方
勇
　
道
光
庚
子
科

唐
樹
德
　
光
緒
某
科

漢
教
習

楊
　
雋

王
廷
俊

郭
耀
宗



 

奉
天
省
北
鎮
縣
誌
　

　
卷
四
　
　

政

治

科

舉

　
　

六

四

賈
致
和孝

亷
方
正

王
尚
柏

佟
世
雲
　
庚
戍
年
㑹
考

宫
成
富
　
庚
戍
年
㑹
考

王
丙
炎

諮
議
局
及
省
議
㑹
議
員

蕭
露
恩
　
清
宣
統
二
年
被
選
為
諮
議
局
議
員
民
國
元
年
改
為
臨
時

省
議
㑹
議
員
二
年
被
選
為
第
一
屆
省
議
㑹
議
員

宋
景
和
　
民
國
元
年
被
選
為
臨
時
省
議
㑹
議
員

陳
祖
培
　
民
國
二
年
被
選
為
第
一
屆
省
議
㑹
議
員

李
學
詩
　
民
國
二
年
被
選
為
第
一
屆
省
議
㑹
議
員

齊
大
昌
　
民
國
二
年
被
選
為
第
一
屆
省
議
㑹
議
員

崇
振
平
　
民
國
七
年
被
選
為
第
二
屆
省
議
㑹
議
員

陳
伯
文
　
民
國
七
年
被
選
為
第
二
屆
省
議
㑹
議
員

宋
大
章
　
民
國
十
六
年
被
選
為
第
四
屆
省
議
㑹
議
員



卷
四
正
誤
表

類
　
　
别

頁
　
　
數

行
　
　
數

字
　
　
數

誤

正

司
　
法

五

一
七

九

宮

官

教
　
育

一
八

三

十
五
春

十
五
年
春

仝

一
九

三

一
一

一

三

財
　
政

三
三

九

八

明

時

自
　
治

五
〇

一

六

城

域

職
　
官

五
五

九

一
〇

三

五

仝

五
六

一
四
後

應
列
承
審
員
吳
振
鐸

字
化
宣
台
安
縣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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